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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B_8F_E7_9C_81_E4_c26_645968.htm 一、为进一步深化事

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规范、公正的用人制度，

规范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工作，保证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

员的基本素质，根据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

制度的意见》，制定本意见。 二、本省内经各级机构编制部

门批准设立并进行了事业法人登记的事业单位（不论是否推

行了人员聘用制度），新进人员（含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

位、工勤岗位）必须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进行。 依照公务员

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除外。 三、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应当

坚持公开、平等、竟争、择优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

标准。 四、事业单位招聘工作的事权划分应当坚持党委、政

府部门宏观管理与充分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相结合，实行统

一指导、分级调控、分类管理。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

门（以下简称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的综合管理、政策指导、审核备案和监督纠错等工

作。 五、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应当根据民主和多方参与的

原则，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听取和吸收纪检监察部门、工会

代表、职工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可以成立

由本单位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工会代表、职工代表及

有关专家组成的聘用工作组织，具体负责招聘工作的组织实

施。 六、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应当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

编制数额内、根据工作需要、空缺岗位的要求和招聘程序进

行。 七、公开招聘工作的基本程序为：（一）编制并报批招



聘计划；（二）在政府人事网站及相关媒体发布招聘公告；

（三）报名与资格审查；（四）考试；（五）考核；（六）

体检；（七）公示；（八）聘用。 八、招聘公告的内容应当

包括：（一）招考单位和岗位名称；（二）聘用合同和岗位

协议的主要内容；（三）招考对象和人数；（四）所需资格

和条件；（五）报名时问、地点和所需的证件及有关材料；

（六）考试科目、方法和日期；（七）招聘程序；（八）用

人单位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不得

设置歧视性条件或要求。 九、党政机关公务员、参照、依照

公务员管理的人员、国家和省规定的政策性安置人员以及符

合引进高层次特殊人才条件的人员到事业单位工作，可以不

经考试直接考核招聘。 十、招聘考试可以采取笔试、面试、

实际操作或者测评等多种形式进行。 十一、公开招聘工作应

当贯彻回避规定。受聘人员与聘用单位负责人员有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

，不得被招聘从事该单位负责人员的秘书或者从事人事、财

务、纪检监察岗位的工作，也不得被聘用在有直接上、下级

领导关系的岗位上工作。 十二、公开招聘工作应当做到信息

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接受社会和有关部门的监督。

组织、人事部门、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举报、投

诉电话和信箱，认真受理群众的检举和申诉控告，并按管理

权限及时处理。 对事业单位不按编制、计划和招考岗位规定

的资格条件、招聘程序聘用工作人员的，有关部门应当责令

其按规定程序重新办理；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报考人员报考或

在面试、考核、拟定聘用人员名单中有违规行为的，有关部

门应当宣布其结果无效或责令其纠正；对负有主要或直接责



任的工作人员，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依照有关规定

追究其责任。 对应聘人员违反招聘纪律、弄虚作假的，有关

部门应当取消其考试或聘用资格。 十三、在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工作中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人事争议调解和仲裁

的有关规定向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调解组织提出调解或向当地

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十四、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可

以在认真贯彻上述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贯

彻意见或办法。 十五、本意见从2005年1月 1日起执行。 附： 

关于印发《江苏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实施意见》的

通知 各市、县委组织部，各市、县人事局： 根据省委、省政

府关于事业单位“建立考试制、推进聘用制、扩大代理制、

试点职员制”的总体要求，为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

改革，我们制定了《江苏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

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

中有何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

省人事厅 二00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